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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30354.htm （１９８７年３月

３１日（１９８７）民他字第１０号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

人民法院： 你院报来和刊载于《审判工作探索》上的“关于

处理房、宅基地案件贯彻执行有关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

”均已收到。经研究，我们认为： 你院下发的上述文件，具

有司法解释性质，地方各级法院不宜制定。对审判实践中遇

到的一些具体问题，建议你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写一些

经验总结性的文章（如天津市高级法院关于婚姻家庭纠纷问

题“审判业务讨论会纪要”，详见《人民司法》一九八五年

第九期），供审判人员办案时参考；也可以召开一定范围的

会议，交流经验。另外，“意见”中有一些条款的规定明显

与现行政策法律相悖，不能作为普遍的指导原则。如：“改

建或重建他人房屋之产权问题”中，第六条规定：“⋯⋯无

约定的，可确认为房主与改建、重建者共有。”第七条规定

：“未经房主同意，擅自将房屋进行重大改建或重建，房主

明知而不提出异议，或者改建、重建后房主知道，在一年内

不提出异议的，改建或重建后的产权，可确认为房主与改建

、重建者共有”等等，均属不当，似应予修改。 鉴于以上情

况，你院对上述文件如何修改、使用，请予研究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